师源大厦化粪池清理及污水管网疏通工程
工程量清单、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编制范围

本工程主要包括师源大厦化粪池清理及污水管网疏通等内容。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

《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2009版；

《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版)；

设计图纸、技术规范及现场实际情况；

常建[2014]279号文 “关于贯彻《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等国家标准和省2014年建筑与装饰、安装、市政等专业工程计价定额及费用定额的通知”；苏建价(2014)448号文件、苏建价（2016）154号文件、常建（2016）94号文、苏建函价[2019]178号等规范、文件和要求进行编制。
人工费按苏建函价〔2025〕66号文件执行。

材料价格根据常州市工程造价管理处编制的《常州市工程造价信息资料》2026年3月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3月份没有的按月向前推。信息指导价没有的，按市场价执行。
编制情况说明

（一）、通用编制说明
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是根据图纸或现场情况估算和暂定的，仅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与支付应以建立工程师认可的、按图纸和规范要求完成的工程数量为依据。

完成的工程数量，应由承包商按监理工程师认可的尺寸断面或其他计量方法进行计算，经监理工程师确认，最终按工程量清单的单价和总额价进行结算与支付。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条件的效力，也不免除承包商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任。

本工程除清单特征注明以外所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及措施综合单价中均包含主材费及各种材料费用。 

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报的单价和合价，投标人均应填报，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工程量清单的其他单价和合价中。

本工程所需水、接电等费用由承包人负责，相关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施工过程中不另计量。

施工图纸、有关施工规范及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互为补充，均作为编制投标报价的依据。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与设计图纸描述不一致时以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为准，但应符合设计规范、设计说明以及其他现行规范规章的相关要求。
投标人应自行认真勘察现场，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可对清单已列措施项目进行增补（或平衡报价）。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的施工方案改变外，不得以措施项目清单漏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本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和单价措施费中以“项”为单位的均为包干价，投标方需认真勘察现场并结合自身情况，自行考虑造价风险投标报价，结算时不做调整。

本工程不计取暂列金额。

现场的生产及生活临设、材料的二次搬运等的费用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此因素后报价，结算不另增加费用。
本工程不计取赶工费用。
安全文明施工费费率为不可竞争费率,含基本费、扬尘排污防治费。投标报价不得调整。

规费费率为不可竞争费率，投标报价不得调整。

税金费率为不可竞争费率，投标报价不得调整。

（二）、土建编制说明

根据常州市相关文件规定本工程所有砂浆（包括砌筑、粉刷、楼地面、屋面等）按预拌砂浆计算（干硬性水泥砂浆除外），投标人应按要求报价，并含在相应的投标综合单价。
本工程所有垃圾的外运、弃置、处理费用包含在相应投标报价内，结算时不另行计取。

广场地面需做好防护，费用按项包干,结算时不调整；因施工而导致的损坏,其修复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本工程施工围挡费用包含在总价措施费中，结算时不另行计取。

